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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西“容隐制度”及其当下中国相关法律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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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西方古代经典故事中对于有关亲情的案件，会运用几乎相同的法律

反映了“容隐”思想是人类共同的最基本的人性。中国古代构建的容隐制度体

恤，西方古代和近现代法律中同样都有“容隐”思想的体现，当下中国社会

“容隐制度”，我们应该重新建构体现“容隐”人道思想的制度。 

    关键词：容隐制度  古代 中国  西方   

 

一、从古代中西方两个故事说起 

 

    故事一：《圣经》的《列王记》上第3章记载所罗门王审案是一个流传

争抢一个男婴，都说他是自己亲生。所罗门就吩咐说，拿刀来，把孩子劈成

半。孩子的亲生母亲心痛孩子，就说：“求我主把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

“这孩子既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所罗门认为不忍杀孩子的是他的

判给了她。  

    故事二：元杂剧《灰阑记》的有一包公审案的故事。马员外家的妻妾二人

时，命人用石灰于庭阶中画一个圈，将孩子放置其中，宣称谁将孩子拽出来

不忍用力拽扯，大浑家马氏则将孩子用力拉出。包公据此判定张氏为孩子生母，

这两个故事是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但是表达了同样的人伦情感。

前提基础都是基于人类母性本能的考虑，得出这样的结论：舐犊之情的本能体

利，宁可自己蒙受冤屈，也不肯伤害眼前的孩子。 

    斗转星移，时间过去了千年，难道社会的变迁让人之为人，人与人之间

了？这个问题和最近几年法学界热烈讨论的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如何转

密切相关。 

    “亲亲相隐”之争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包括法学界、哲学界以及历

论。 2001年，范忠信先生在《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 》（中国政法大学

一书中分析了中国古代的许多人伦制度与西方人道法律制度的相似性，其中就用一定的篇幅

国古代的容隐制度，认为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与西方近现代的亲人作证义务

有“暗合之处”，闪烁着人性的亮点。2002年初刘清平先生在《哲学研究》

《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 , 郭齐勇先生等人反

与“论战”。2004年,郭齐勇先生把主要的争鸣文章收入《儒家伦理争鸣集



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之后, 2007年初邓晓芒先生发表《再

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载《学海》2007年第1期

    双方论争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邓晓芒、刘清平等先生认为,孔孟的

专制集权，而专制集权又是腐败的重要原因,所以“亲亲相隐”的血缘伦理思想

责，“亲亲相隐”思想实为腐败的帮凶。而郭齐勇等人认为“亲亲相隐”思想

“亲亲相隐”思想是合理的，在当代仍有一定的价值。当然，也有学者认为

民族命运的大问题，而“亲亲相隐”与今日的腐败并无多大的相关度，既无

显的负相关，最后得出结论，“亲亲相隐”之争并无多大的现实意义，争论

是学术资源的浪费。[1] 

    究竟孰是孰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亦或各自论证这个问题时

论争 。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从“亲亲相隐”这一制度或思想本身进

折射出的人伦道德取向是否是人性善的体现，在各种法律价值利益中如何平衡

人以及社会公共秩序的关系，以及在当下的法律制度体系中如何尽可能即体恤人之

又减少对受害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伤害。 

 

二、中国古代的人道思想与容隐制度  

 

    自己的至亲至爱，例如，父亲违法了,儿子该怎样做?或者,儿子犯了罪

前孔子生活的年代，这问题就在困扰着人类社会伦常（自然法）与公共权力（人定法）

关系。《论语·子路》篇的一条记载就是经典的例子: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

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治”、“礼治”的孔子并不赞成父子之间互相“检举揭发”，以“人定法”

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对这一两难问题也有类似的回答。《孟子·尽心上》上

瞽瞍杀了人，作为天子和人子的舜该怎么办呢?孟子的答案是，先让当时的

矣”，以维护人定法的权威，尽到天子的责任；然后作为儿子的舜，又当“

一起到海边隐居，“舜视弃天下犹弃鄙屣也。窃负而逃,遵滨海而处,终身忻然

以完成人子之道。 这两则故事都鲜明地体现了早期儒家代表人物对人之为

刻洞察和体恤。孔子和孟子有关“亲亲相互隐”的观念是儒家亲情伦理的重要

相隐”在中国正式入律长达两千年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秦朝虽以法家“人性恶”思想为指导，在中国法制历史上以刻薄寡恩残

上考虑了家庭成员之间与常人不同的感情关系，并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子告父母

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3]。此时，法律明确规定子女不可告父母，但

隐”的义务，这似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容隐制度开始初步入律的标志。 

    汉武帝时期，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法律思想，法律上通

式将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司法实践中。与董仲舒有关的断狱案例曾被汇编成《春秋

在两汉的司法实践中被经常引用。到现在，原来的案例遗失很多，现存史料中

中有一个就是有关“亲亲相容隐”的案例：甲没有儿子，拣了一弃婴作为养

人，甲把乙藏了起来。如果按照当时法律，藏匿犯人是要受重刑的。但《春秋》上提倡父子可以互

相隐藏犯罪。董仲舒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所以甲不能判罪。[4]汉宣帝用

相首匿”的合法性时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

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

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5]在至尊至上的皇帝的诏书中出现诸如“父子之

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 ”的

仍如沐春风，诏令中对血缘亲情人性的体贴，对人之常情的尊重，以及其中所

神跃然纸上！这一诏令表明：中国历史上首次从人类血缘、亲情、人性、天性出

妇、祖孙容隐行为在法律上的正当性。这也是我国历史上首次从“祖、父、夫

两个角度规定了双方互相隐匿的权利，即卑亲属首匿尊亲属，不负刑事责任；尊



犯死罪的需要上报到延尉决定是否减免责任的以外，一概不追究刑事责任。

    随着时代的发展，统治层面更进一步意识到“亲亲相隐”不仅是对人性

家稳定、社会整体利益多有益处。一个人如果不顾家庭伦常、血缘亲情告发亲

案中有助于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和案件的侦破，但破坏了“亲亲、尊尊”的家庭

整个社会的立国之本和人伦思想基础。东晋元帝时，大理卫展指责有悖于“

时曾说：“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生矣。”

定:“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7]《唐律疏

律思想完全与法律融合在一起，唐律的代表《永徽律》的《律疏》曰：“德

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8]其“名例律”中规定了“同居相

“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

为主隐,皆勿论。……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唐律还放宽了相隐的内容,即便向亲属泄露案情,通风报信，使犯罪者得以逃亡，也不

继承前代近亲属容隐制度的同时扩大了容隐的范围，在《唐律疏议》卷第六中

条款，把容隐制度的适用扩展到所有同居亲属，并且规定即使不是亲属，不在同一

共居，就适用容隐制度。同时唐律明确规定亲属容隐，拒绝作证是一项法定

家的刑事处罚。 所谓：“于律得相容隐者，于其亲属之案件，得拒绝作证

违者，予以处罚。”[10]唐律在规定了严密而周详的容隐体系的同时,还增加了例外

上国事重罪不得相隐，必须告发。 

    宋、元、明、清各朝俱沿袭了《唐律疏议》的“同居相为隐”制度,只是在名

微加以变动。《宋刑统》同样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

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其小功以下相隐

以上者,不用此律。”[11]元代甚至将相隐范围扩大到国事重罪，还确立了

[12]，进一步加强亲属“相隐”的义务。如在明清律中该制度被称为“亲属

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妻亲,即岳父母和女婿等都列入其中。因为有亲亲相隐制度的存在，因此在古代犯

罪嫌疑人的亲属往往不构成“窝藏、包庇罪”的主体（除例外情况），与亲亲

应，中国古代有关“诉讼法”上规定了强制性亲属拒证制度，即凡涉及亲亲应

事人的亲属不能在法庭上作证，就连官府也不得让其作证。明朝《大明律》卷首

罪得相互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13]。 

    直到清末至民国时期，由沈家本最早主持的近现代法制改革仍然保留了

些规定是考察了西方的相关法律制度后认为与我国传统的亲亲相隐精神并不相悖，借

的相关名词术语，内容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亲亲相隐从一种法定义务转变为

刑律》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刑法》，均确立了证言拒绝权。我

人的证言拒绝权,根据台湾地区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79条到182条的规定，

因身份关系可以成立的证言拒绝权。  

 

三、西方古代法律文明中的“容隐”思想及其在近现代法律中的体现 

 

    亲属之间应不应该互相告发犯罪，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时期人们感到两难

古国中的民众同样对此问题感到困惑，同样希望通过智者之言，肯定他们对

此我们看到古希腊的智者的代表与化身苏格拉底针对欧绪弗洛告发其父杀人

表达:“普通民众肯定不会深明大义。我想，任何普通人都不会认为控告自己的父

绪弗洛对此亦表示赞同:“我向天发誓，你说的对，苏格拉底，只有大智者方能如此。

格拉底是否赞同欧绪弗洛的告父行为，但从他们都认同的普通民众对此事所持有的

那时社会的主流意识是肯定亲属之间的容隐行为的。  

    苏格拉底不赞同儿子告发父亲以及古罗马法中有关容隐的规定是与在古希

法学思想出现相吻合的。自然法观念认为自然法应当是人的本性，人的自然，是保

的基本权利和自然情感。自然法学派作为价值法学派，它们以昭示着宇宙和



的标准，坚持正义的绝对性，相信真正的正义在人类制订的协议、国家制订

的内心中，即人自然本性中的理性秩序。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公元前

法有自然法与人定法之分，前者反映的体现着自然存在的秩序，在诸如夫妻之

之间的关系皆存在自然的客观秩序，这种秩序代表着一种自然的正义；人定法即由立法者制定的法

律。他在强调法治之时指出：由于法律是根据政体（宪法）制定的，因此相

法律也有好坏，或者是合乎正义或者是不合乎正义。“符合于正宗政体所制

义，而符合于变态或乖戾的政体所制订的法律，就不合乎正义。”[15]亚里士多德甚至

之间理应有更深切的爱，任一恶行发生在非亲属之间，人们会看得很轻，但

身上,就成为伤天害理的罪恶”[16]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是古代自然法思想的主要代表

人物，他在吸取了柏拉图国家学说及斯多噶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和平等观的基

等为基石，以人为前提，来解决人类、理性、法与正义的关系。他认为，人

公正本身都是值得追求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便不会有任何正义存在。[

在他主持编撰的《法学总论》中指出，亲属之间不得互相告发，对于未经特

护人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亲属间相互告发将丧失

作证。[18] 

    到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的全盛时期，这种思想更是被广泛的接受和

西方资本主义法律的价值基础。从此,尊重人性，以对人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的考

西方近现代法律的基本原则。西方现代“容隐制度”（即不告发亲属、亲属

这一原则的很好体现。如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德国刑法典》规定:

发、为亲属作伪证、帮助亲属逃脱等均不受处罚。再如现行《法国刑事诉讼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均规定：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即使自愿作证也有

伪；证人可以拒绝回答可能使自己的近亲属负刑事责任的问题。再如《德国

大利刑诉法》第199条均规定：法官一般不得就可能有损于证人亲属的名誉

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不得强迫其作证或宣誓。与以上列举的大

系虽然在容隐亲属之范围、容隐行为之范围上有了大幅缩减，但是对于配偶之

有着明确的规定。 

    现代各国虽然在法律传统、社会背景和诉讼结构上存在着差异,但是大多

权，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亲属拒证权。在亲属拒证权方面,德国、美国、日本等

规定，在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1.被指控人的

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再存在; 3.与被指控人现在或者曾经是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

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缘关系或者在二亲等内有姻亲关系的人员都有权拒绝

人员可以放弃该权利,但是在询问过程中可以撤回对该权利的舍弃。依据意大利刑事

的规定:“被告人的近亲属没有义务作证……”[20]在英美法系国家,美国《

第504条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配偶享有拒绝作出对被指控的配偶不利的

权。”[21]在日本,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47条的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拒绝提供有可能使自己的配

偶、三代以内的血亲或二代以内的姻亲,或者曾与自己有此等亲属关系的人受到刑事追

罪判决的证言。”[22] 

 

四、检讨当下中国相关法律的缺失，构建体系人性的“容隐”制度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四川省简阳市检察院近3年

件22人、帮助他人毁灭证据案2件2人，已公诉的全部作了有罪判决。这12件

犯罪者的朋友，其他全是亲人；10件22人发生在农村；有3件共把16位亲人拉

一大家子“未进宫”的所剩无几，严重影响了生产、生活、教养孩子、照顾

害不可低估。如：有关刘亮一案中，一家6兄妹有4兄妹和2个姐夫涉嫌犯罪，因

人照顾，司法机关只好对他改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23]再来看相关法律的



第310条对窝藏罪、包庇罪的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

作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

刑。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我国现行刑法第307

灭、伪造证据罪的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帮助当

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8条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

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从实践中涉嫌窝藏罪、包庇罪的犯罪主体来分析，绝大多数都是主罪犯罪嫌疑人的

上从人类的情感逻辑上探讨，这样的结果也是完全“合理的”，非情非故的人

罪犯？这是再浅显不过的、不言自明的道理。或者我们从相反的方向推理，似乎

是为一切主罪犯罪嫌疑人的亲朋好友而设立，特别是为他们的亲属而设立。早在中

“法”与“人情”的关系就有这样的理解：“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 

根据“人情”而制定，它的目的不是要故意“陷人以罪”， 以现行法而言，未考

的血肉亲情是否有“陷人以罪”之嫌？ 

    也许有学者反驳说，该罪的设立就是要让作为亲属的用法律的理性“利

血缘的、难以割舍的自然亲情。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人性

律的阻隔就被切断了呢？在“情”（自然法）与“法”（人定法）之间大多

呢？法律的理性中蕴含了人类的人性才是有对社会整体秩序和和谐发展有益的良法。

期待可能性理论分析，法律强制亲属之间告发也是不符合该理论的。期待可能性理

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其它合法行为时，行为人却

事责任成立，反之，不可能期待其实施适法行为时，纵然其实施了违法行为

任。该理论是对法律不强人所难这一法律谚语的理性解读，也是对人性的人道

大冢仁所说：“期待可能性正是相对强有力的国家法规范面前残喘不惜的国

同情之类的理论。”[25]爱亲是爱人的最为原初、最为可靠的生长点 ，告

作证无期待之可能性，究竟可以期待多少人告发自己的亲属，为自己的亲属

常被视为一种英雄似的行为,这种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显然不能在法律上作

化的硬性要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也曾说到：“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

期望能够去做或能够避免的行为……它不能提出一种不可能做到的义务。法制

也是一种辩护理由，至少是一种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法制在实施规章时，

是与问题无关的。如果不是严格地按照有无能力采取行动这个标准而动辄进

权不堪负担。”[26]  

    从告发亲属等灭亲行为与容隐行为的法律社会价值的冲突的角度来分析，容

价值远远大于法律上鼓励告发亲属等灭亲行为，或者利大于弊。从目前法律我

定来看，使人们不敢轻易隐匿犯罪亲属，有利于国家能及时地多发现几个犯罪分子，但

损害了国家的长久利益，动摇了国家的根基。国家法律允许人们为照顾亲情而藏匿、掩

表面上看，似乎损害了国家利益。但古今中外的立法者之所以一致作出这样

说“国家不利”的选择，绝对不是历史的偶合。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经过漫

经认识到人伦亲情关系是人类社会最核心的关系，认识到维护人伦亲情归根

利益。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充满提醒过法律的制定者该如何平衡

说:“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

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正是

容隐制度不仅没有背离其维护社会秩序的初衷，而且由于它从根本上尊重了人的本源情感，

恰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其维系社会秩序的长远目标。 

    尊重人性和保障个人权利已经成为我国法律的立法指向和价值目标，新

我国现代容隐制度正是延续中国传统法律道德化的人道理念，借鉴西方法治

本情感和权利的最好体现。正如马小红所言：“法律的道德化实为中国传统



腐的内容，用其方式和手段，使道德和法律找到结合点，将不失为现实法制建

[28]。这些话语体现了我们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相

同时应该吸收中华文化精髓。尤其是当放眼世界，回顾历史，中西古今法律文化中

已成为法律必不可缺少的内容时，现在就应该是考虑如何在我国的刑法、刑事

相隐制度的时候了。 

    (一) 相关法律文本中增加容隐权   

    “亲亲相隐”可表现为消极的不告发行为、积极的隐匿行为，或是对一般

实体上、或是程序上的权利义务。顺应时代的变化，我们吸收中国古代传统

关怀理念，但是我们在亲属容隐制度的现代设计应当体现为当事人的一项权

法那样把它严格限定成一项义务。当事人是否为亲属隐罪，应当是当事人自由

可以选择沉默，也可以向司法机关告发，不能因为其选择了后一种行为，而招致法律上的不利的后

果。因为，当它成为一项强制性的义务时，便可能违背了人的另一项本性:

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它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最根本的要素。尊重人的本性

人的自由相辅相成的，是赋予每个人在面对人性抉择时自主决定为与不为的

义上的尊重人性。因此,西方现代法律依据与传统不同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取向，

一项基本权利而非义务赋予人民，不仅是法律制度史上的进步，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

      大陆法系通行的做法是：容隐是权利而非义务，为容隐亲属既可以拒

证，但有权不宣誓担保证据的真实性。如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

拒绝作证，即使自愿作证也有权不宣誓担保证词无伪;证人可以拒绝回答可能使自己的近

责任的问题。欧陆法律一般同时规定:司法官有义务保护证人的此种权利，防止司法

连。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68条规定，法官一般不得就可能有损于证人

问，法官应告知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不得强迫其作证或宣誓。

性义务，无疑是对证人权利的有力保障。 

    (二)严格界定可容隐的亲属范围 

    今天我们亲属之间的社会关系与传统容隐制度所依托的紧密的血缘家族

大的松动。因此，可容隐的亲属范围不可能像古代社会那么宽泛。为了防止

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亲属的概念、范围，不宜过宽，也不宜过窄。纵观当下各

大陆法系国家可容隐的亲属范围较之于英美法系国家更广泛，如《西班牙刑法》 第

配偶或者具有类似性质的关系人、尊亲属、卑亲属、血亲或者拟制形成的同

英美法系国家主要规定夫妻之间可以相互容隐，如《美国模范刑法典》规定

权，特别是不许夫妻间互相指控盗窃。”我国规定的“近亲属”的范围宽于英美法系而窄于大

系。笔者认为， 可以立足于当前我国亲属关系的亲属远近程度以及重点参

承法》中对互有抚养关系、赡养关系、扶助关系、继承关系亲属的相关规定，

亲属范围界定为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外)祖父母及(外)孙

义务的丧偶儿媳与丧偶女婿较为合理，。这是因为该范围内的家庭成员因长

养关系而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人伦亲情，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也是财产继承权

的最紧密的情感、利益共同体。 

   (三) 规定“容隐制度”的但书条款 

    在我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谋反、谋大逆、叛逆之罪等“十恶”重罪一直是

外。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西方国家也有“国事重罪不得隐匿”的规定，但近代以

完全取消此种限制。现代西方刑法甚至公然规定包庇藏匿犯间谍、叛逆、侵略

不罚。笔者认为，鉴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及我国国情，对于这种严重危及国

用亲亲相隐制度。法律在充分集中体现个人利益的亲情的同时，也必须在一定限度

会的整体利益。亲属容隐制度设立的直接目的是要体恤亲情，并最终实现家庭的

谐、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律价值。所以法律在充分体现个人亲情的同时，也必

的底线。另外，针对亲属的犯罪不应适用容隐。因为针对亲属的犯罪本身就是

的行为，如果针对亲属的犯罪也容隐，就是在保护破坏亲情的行为。显然，



体现、保护亲情的亲属容隐的初衷相违背的。 

                                             结束语 

 

    古代社会时期，中西方审判官在面对类似的争夺儿子的案件中运用了相似的智慧方法，中

孔孟和西方的苏格拉底在回答儿子是否应告发父亲时，持同样的否定观点，旨在体恤人性人道精神

的亲属相隐制度在中外已经存续了数千年的历史，单纯用历史的偶然和巧合，已很

隐不仅是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制度,在西方社会的古代法律和近现代法律中也有相似的

法律应该是人道的人性的体现，法律的制定应该体现人类最本质的美好情感。

质的东西，必然会走向歧途。制度的合理必须高于个案的合理。鼓励亲属间

友之间互证其罪、赞扬送子归案的父母，不但是对人性的嘲弄，也是制度的缺憾。

西容隐制度的比较考察,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进行的诉讼法和刑法的修改中

规定，这既是借鉴西方法治经验，顺应现代社会保护人权，尊重人性的时代要求，也是

良法律文化传统的体现。 

The Study of “Concealment System” in China & the Occident and the Improving 

of Relative Legislation at Present tim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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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cient time, no matter in China or the West , concerning about  relative 

cases,  there were almost similar legal logic had been used. This phenomena reflects 

Concealment is the human common human nature. In ancient China, There was Concealment 

system which embodied normal human feelings. In the legal frame of orient and western, 

there are particular rules on concealment system.  At present , There is not 


